
盘锦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开展

雪灾应急救助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县区应急管理局:

受东北冷涡及地面气旋强烈发展影响, 11 月 7 日至 10

日, 我市出现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雪、雨雪冰冻、寒潮、大

风天气。此次灾害过程降雪量大、降温幅度大、持续时间

长、覆盖范围广, 经评估此次暴雪天气为全市一级暴雪灾

害,属最严重级别。此次暴雪灾害对我市工农业生产和人民

群众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,为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,

按照《辽宁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开展雪灾应急救助工作有关

事项的通知》（辽应急明电〔2021〕24 号）要求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高度重视,精心组织受灾群众生活救助

灾害发生后,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,多次作出批示,

要求各县区、各部门高度重视,切实加强雪灾应对工作,全

面做好迎战极端天气准备,尽最大努力把对受灾群众生活影

响降到最低,确保全市社会大局稳定。各县区应急管理部门

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,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,提高政

治站位,从保障和改善民生、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,加强对

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的领导。主动向当地党委、政府汇

报并积极争取支持,同时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,落实

工作责任,健全相关政策制度,完善具体救助措施,做好受灾

群众的口粮、衣被、取暖等基本生活救助工作。



二、深入细致,调查核定需救助对象

各县区应急局要组织力量,深入基层核查此次雪灾损失

情况,要逐村逐户开展摸底排查,了解受灾困难群众的家庭

基本情况、自救能力及口粮、衣被、取暖等方面的困难,做

到底数清、对象准、情况明。各县区要对因雪灾新增受灾

群众中的冬春需救助人员进行统计,纳入今年冬春救助范围,

请各市于 11 月 25 日前,完成新增需救助人员数量及需求情

况的统计核定,按照《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工作规程》要

求,将本市申请资金请示(财政文号)、分县、区《受灾人员

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统计表》纸质版上报省局救灾和物资

保障科,灾情管理系统录入另行通知。

各县区在调查核定过程中要区分需救助人员的困难程

度,按照“分类救助、重点救助”的原则,对受灾群众中的

低保对象、分散供养特困人员、散居孤儿、留守老人、残

疾人及因此次雪灾重复受灾等特殊困难群众视情提高救助

水平,重点帮助解决实际困难。

对因暴雪灾害导致房屋倒损的要及时纳入当地恢复重

建工作规划,采取政府帮扶、投亲靠友等方式确保灾民安全

过冬、温暖过冬。

三、规范操作,严格执行救助工作程序

各地要严格按照受灾人员本人申请或村(居)小组提

名、村(居)民委员会民主评议、乡(镇)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

处)审核、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审批的程序,精准确定救助对

象,准确填写新增的《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统计

表》和《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》,留存备

查,做到对象一个不漏、内容一项不差、环节一个不少,确

保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商财政部门结

合冬春救助款物总量、受灾人员困难程度、需救助总人数

等因素,出台冬春救助具体实施方案,明确救助标准。冬春

救助工作完成后,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仍存在困难的,应做到



有序衔接,按规定及时纳入相关社会救助制度,通过实施临

时救助、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等方式,及时予以救助帮扶, 确

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。

四、加强监管,强化救灾资金管理

冬春救灾资金下达后,各县区要加快下拨进度,及时跟

踪调度, 确保资金直达基层、直达受灾群众坚决杜绝资金

截留、发放迟缓或沉淀不用的现象发生。在实施救助过程

中,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严格按照“专款专用,重点使用”

的原则,及时向需救助群众发放救助款物,确保救助工作落

到实处。冬春救灾资金原则上采用“一卡通”方式发放。

各县区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,配合审计部门和纪检监察机构

等的监督检查。要加强冬春救助工作督促指导和绩效评估

力度,按时填报《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统计表》、

《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》,切实提

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各县区要及时掌握本行政区域内工作进

展情况,对于行动迟缓的,要采取有力措施,督促其加快进度

为随时掌握冬春救助工作情况,省应急厅、市省应急局将视

情组成工作组赴各地,重点检查救助对象掌握是否准确,是

否按程序办事,是否张榜公布,救灾款物是否及时、足额发

放到受灾群众手中,确保救灾款物全部用到最困难的灾民身

上。各县区应急管理部门也要进一步加强救灾款物的使用

和管理,对发放救灾款物情况进行抽查。

盘锦市应急管理局

2021 年 11 月 19 日


